子包1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船员服务（2026年至2027年）项目（一）
一、项目概况
1.本采购包预算资金（最高限价）为1721.9万元/年，3443.8万元/两年。
2.服务期限：自首次签订合同之日起两年，合同一年一签。
二、服务内容
1.救助船舶实行24小时值班待命制。为保障船舶日常管理、执行海上救助、训练和值班等任务，中标人提供船长、大副、轮机长、大管轮、二副、二管、三副、三管、电机员、水手、机工、厨师、服务员、DOP、吊机手等船员共87人。其中，船长/大副2人，轮机长/大管轮4人；二副/二管4人，三副/三管10人，电机员3人；水手/机工（含机工长）48人，厨师6人，服务员4人；DOP4人；吊机手2人。
2.中标人实际安排服务人员的岗位和数量可与采购人商议后执行。采购人享有服务管理工作情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有权随时对中标人提供的服务人员进行技术和工作情况评价，并向中标人提出工作改进建议。如采购人认为中标人提供的服务质量不能满足要求，采购人可向中标人提出更换服务人员的书面建议，中标人收到书面建议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书面答复，并在书面答复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符合采购人运行服务要求的人员。
3.中标人应确保服务人员能按照船员各岗位职能要求履行相应职责。
三、采购人权利、义务及职责
1.采购人权利
（1）有权要求中标人派出符合资质要求的服务人员，并经采购人认可。
（2）采购人有权抽查中标人提供的服务人员的劳动合同、各项资质证明材料，中标人应当配合。
（3）服务期内如因财政预算调整，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按照预算金额调整相应的运行服务，并根据中标人实际安排服务人数情况支付运行服务费给中标人。
（4）根据采购人船舶工作任务需要，采购人有权自主安排中标人服务人员到不同船舶工作。
（5）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2.采购人义务
（1）为中标人服务人员提供服务期间船上住宿、伙食等工作条件，提供劳保用品。
（2）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四、中标人权利、义务及职责
1.中标人的权利
（1）要求采购人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及时、足额支付运行服务费用。
（2）要求采购人赔偿因其违约给中标人造成的损失。
（3）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2.中标人的义务
（1）在结合采购人需求及中标人制定的管理制度的情况下，对中标人服务人员承担全部责任。
（2）提供符合资质要求的服务人员，并对其进行必需的专业技术培训，提供良好的劳动保障，以保证能完全胜任合同所需工作。
（3）★运行服务人员必须身体健康、品格端正、心理素质好并且持有符合国际公法和国内法律法规要求的船员适任证书，中标人应保证运行服务人员具有采购人船舶要求的海上资历。（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定）。
（4）服务人员具备符合岗位职责要求的专业能力；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团结协作能力，能落实、完成各项工作，工作质量高；遵纪守法，劳动纪律强，能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操作。
（5）中标人应当教育服务人员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保守采购人的各项工作秘密。如因中标人服务人员原因导致采购人有关秘密泄露，中标人应承担相应责任。
（6）中标人应加强对服务人员管理，建立相关制度，包括考勤、奖惩制度等。
（7）服务期内如因财政预算调整，中标人应按照预算金额调整相应的运行服务，并收取实际安排运行服务情况的运行服务费。
（8）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五、服务费
1.本项目“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船员服务（2026年至2027年）项目”由中标人负责选聘和提供。具体的服务人员上船工作安排由采购人负责。
2.本项目服务费主要包括中标人服务人员的工资、奖金、社保、公积金和运行服务管理费，其中管理费不高于投标总价的10%。
3.服务期内如遇财政预算调整，中标人应按照预算金额调整相应的运行服务，采购人根据中标人实际安排运行服务的情况支付运行服务费给中标人。
六、运行服务人员的安排
1.采购人应提前5天书面通知中标人服务需求，中标人安排服务人员。
2.中标人接采购人通知后，应立即选派符合要求的服务人员。
3.因中标人运行服务人员原因造成采购人工作岗位空缺，中标人应接到通知后，在5个工作日内补齐。
七、违约责任
1.采购人无故终止或不实际履行本项目合同，应支付中标人1个月的运行服务费（按照违约行为发生的前一个月结算的服务费计算）的违约金。
2.中标人无故终止或不实际履行本项目合同，应支付采购人1个月的运行服务费（按照违约行为发生的前一个月结算的服务费计算）的违约金。
3.因中标人管理不善，导致中标人未按国家、广州市等地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与运行服务人员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或拖欠人员工资，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并支付采购人1个月的运行服务费（按照违约行为发生的前一个月结算的服务费计算）的违约金。
4.中标人未按照本项目第2大点“运行服务的内容”第1小点的约定安排运行服务人员或者运行服务人员数量没有达到本项目第2大点“运行服务的内容”第1小点的要求的，采购人可责令中标人限期改正，整改期限为5个工作日，中标人逾期未改的，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中标人负责赔偿。
5.采购人有权从未支付的合同价款中扣除违约金。
6.因财政预算调整，采购人不能正常履行合同义务时，有权终止合同并不承担违约责任。
八、付款方式
1.本项目费用据实结算，中标人应于每月5日前提交采购人上月结算清单，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开具税务正式发票和费用总额表（费用总额表经双方签字确认）。
2.结算清单应包含如下内容：中标人出具的服务费明细（一式两份），并加盖中标人公章。 
3.服务费的支付：合同金额总额不超过中标金额，每月结算上月费用；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正式税务发票和经双方签字确认的费用总额表后，在30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支付方式将服务费汇入中标人银行账户。
4.如采购人认为中标人提供的经费结算清单有与事实不符时，采购人应通知中标人，并可要求仅支付与事实相符部分；对异议事项，双方应尽快协商解决，协商期间，中标人不得拒绝履行其合同义务。
5.支付时间具体以财政资金到位为准。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前款规定付款时间内，即视为已按时支付。
★九、中标人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发放工资，服务人员工资不得低于广州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工资不含国家规定中标人必须支付的社会保险及其他应付费用）。（提供承诺书，格式自定。）
★十、中标人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支付国家规定必须购买的社会保险费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缴存住房公积金。（提供承诺书，格式自定。）



子包2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船员服务（2026年至2027年）项目（二）
一、项目概况
1.本采购包预算资金（最高限价）为1011.3万元/年，2022.6万元/两年。
2.服务期限：自首次签订合同之日起两年，合同每年签订一次。
二、服务内容
1.救助船舶实行24小时值班待命制。为保障船舶日常管理、执行海上救助、训练和值班等任务，中标人提供船长、大副、轮机长、大管轮、二副、二管、三副、三管、电机员、水手、机工、厨师、服务员、DOP、吊机手等船员共47人。其中，船长/大副2人，轮机长/大管轮4人；二副/二管4人，三副/三管5人，电机员2人；水手/机工（含机工长）23人，厨师3人；DOP2人；吊机手2人。
2.中标人实际安排服务人员的岗位和数量可与采购人商议后执行。采购人享有服务管理工作情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有权随时对中标人提供的服务人员进行技术和工作情况评价，并向中标人提出工作改进建议。如采购人认为中标人提供的服务质量不能满足要求，采购人可向中标人提出更换服务人员的书面建议，中标人收到书面建议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书面答复，并在书面答复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符合采购人运行服务要求的人员。
3.中标人应确保服务人员能按照船员各岗位职能要求履行相应职责。
三、采购人权利、义务及职责
1.采购人权利
（1）有权要求中标人派出符合资质要求的服务人员，并经采购人认可。
（2）采购人有权抽查中标人提供的服务人员的劳动合同、各项资质证明材料，中标人应当配合。
（3）服务期内如因财政预算调整，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按照预算金额调整相应的运行服务，并根据中标人实际安排服务人数情况支付运行服务费给中标人。
（4）根据采购人船舶工作任务需要，采购人有权自主安排中标人服务人员到不同船舶工作。
（5）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2.采购人义务
（1）为中标人服务人员提供服务期间船上住宿、伙食等工作条件，提供劳保用品。
（2）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四、中标人权利、义务及职责
1.中标人的权利
（1）要求采购人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及时、足额支付运行服务费用。
（2）要求采购人赔偿因其违约给中标人造成的损失。
（3）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2.中标人的义务
（1）在结合采购人需求及中标人制定的管理制度的情况下，对中标人服务人员承担全部责任。
（2）提供符合资质要求的服务人员，并对其进行必需的专业技术培训，提供良好的劳动保障，以保证能完全胜任合同所需工作。
（3）★运行服务人员必须身体健康、品格端正、心理素质好并且持有符合国际公法和国内法律法规要求的船员适任证书，中标人应保证运行服务人员具有采购人船舶要求的海上资历。（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定）。
（4）服务人员具备符合岗位职责要求的专业能力；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团结协作能力，能落实、完成各项工作，工作质量高；遵纪守法，劳动纪律强，能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操作。
（5）中标人应当教育服务人员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保守采购人的各项工作秘密。如因中标人服务人员原因导致采购人有关秘密泄露，中标人应承担相应责任。
（6）中标人应加强对服务人员管理，建立相关制度，包括考勤、奖惩制度等。
（7）服务期内如因财政预算调整，中标人应按照预算金额调整相应的运行服务，并收取实际安排运行服务情况的运行服务费。
（8）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五、服务费
1.本项目“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船员服务（2026年至2027年）项目”由中标人负责选聘和提供。具体的服务人员上船工作安排由采购人负责。
2.本项目服务费主要包括中标人服务人员的工资、奖金、社保、公积金和运行服务管理费，其中管理费不高于投标总价的10%。
3.服务期内如遇财政预算调整，中标人应按照预算金额调整相应的运行服务，采购人根据中标人实际安排运行服务的情况支付运行服务费给中标人。
六、运行服务人员的安排
1.采购人应提前5天书面通知中标人服务需求，中标人安排服务人员。
2.中标人接采购人通知后，应立即选派符合要求的服务人员。
3.因中标人运行服务人员原因造成采购人工作岗位空缺，中标人应接到通知后，在5个工作日内补齐。
七、违约责任
1.采购人无故终止或不实际履行本项目合同，应支付中标人1个月的运行服务费（按照违约行为发生的前一个月结算的服务费计算）的违约金。
2.中标人无故终止或不实际履行本项目合同，应支付采购人1个月的运行服务费（按照违约行为发生的前一个月结算的服务费计算）的违约金。
3.因中标人管理不善，导致中标人未按国家、广州市等地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与运行服务人员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或拖欠人员工资，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并支付采购人1个月的运行服务费（按照违约行为发生的前一个月结算的服务费计算）的违约金。
4.中标人未按照本项目第2大点“运行服务的内容”第1小点的约定安排运行服务人员或者运行服务人员数量没有达到本项目第2大点“运行服务的内容”第1小点的要求的，采购人可责令中标人限期改正，整改期限为5个工作日，中标人逾期未改的，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中标人负责赔偿。
5.采购人有权从未支付的合同价款中扣除违约金。
6.因财政预算调整，采购人不能正常履行合同义务时，有权终止合同并不承担违约责任。
八、付款方式
1.本项目费用据实结算，中标人应于每月5日前提交采购人上月结算清单，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开具税务正式发票和费用总额表（费用总额表经双方签字确认）。
2.结算清单应包含如下内容：中标人出具的服务费明细（一式两份），并加盖中标人公章。 
3.服务费的支付：合同金额总额不超过中标金额，每月结算上月费用；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正式税务发票和经双方签字确认的费用总额表后，在30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支付方式将服务费汇入中标人银行账户。
4.如采购人认为中标人提供的经费结算清单有与事实不符时，采购人应通知中标人，并可要求仅支付与事实相符部分；对异议事项，双方应尽快协商解决，协商期间，中标人不得拒绝履行其合同义务。
5.支付时间具体以财政资金到位为准。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前款规定付款时间内，即视为已按时支付。
★九、中标人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发放工资，服务人员工资不得低于广州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工资不含国家规定中标人必须支付的社会保险及其他应付费用）。（提供承诺书，格式自定。）
★十、中标人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支付国家规定必须购买的社会保险费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缴存住房公积金。（提供承诺书，格式自定。）


